
同意通过非现场形式召开债权人会议、以默认方式
进行表决/发表意见的确认书
广州新尚健身有限公司管理人：
我（单位）同意广州新尚健身有限公司债权人会议可以采用书面函件、电子邮件、短信、微信、通讯群组及其他网络平台等便利有效的非现场形式召开，管理人可以通过我（单位）提供的《送达地址确认书》或《授权委托书》或《债权申报表》确定的任一联系方式向我（单位）告知、送达有关会议文件资料，送达方式包括函件、微信、电子邮件、短信、通讯群组及其他网络平台等。
我（单位）就有关事项需要表决或提出意见的，将通过快递方式邮寄表决材料或书面意见至管理人的办公场所（地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珠江东路6号广州周大福金融中心53层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联系人：苏洁云，联系电话：15011973353；农海燕律师，联系电话：13924140093）。如我（单位）在管理人向我（单位）送达需要表决或者发表意见的文件后没有在管理人要求的期限内通过前述方式书面提交/邮寄表决结果或意见的，则视为默认我（单位）对相关事项、方案的表决为“同意/无意见”。
特此确认。
确认人/单位（签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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